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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联网产业协会团体标准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数据格式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提出，由深圳市物联网产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二、制定过程 

1.组建标准研制工作组 

2022 年 9 月，标准牵头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向深圳市物联网产业协

会提交标准立项申请书。经深圳市物联网产业协会批准，列入 2023 年深圳市物

联网产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项目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成立了标准研制项目工作组，工作组由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

市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等单位组成。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是深圳市唯一专业从事标准化研究、服务和应用工

作的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也是国家标准委批复的国家欧洲标准研究中心、国

际标准化组织发展中国家事务委员会（ISO/DEVCO）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国家

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及国际标准化人才培训基地等，是全球第 99 家 WTO 信息查

询服务中心，加挂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深圳分中心、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深

圳分中心等国家级技术机构牌子。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一贯积极实施“走出去”

战略，立足深圳，辐射珠三角地区，服务全国，与国内外主要标准化机构与组织

和众多企业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目前，已与全国大部分省、市级同行机构以及

香港货品编码协会（HKANA）、美国信息处理公司（IHS）、英国 BSI、德国技术

合作公司（GIZ）等海外著名技术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简称“众信中心”）是经政府依法

授权和委托，承担电子商务可信交易环境建设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具有行业公信

力与市场灵活性；众信中心以建设“法规、标准、服务”三位一体的电子商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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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交易环境为目标，为电子商务市场提供“验真身”“树好人”“重品质”“筑诚

信”“塑品牌”的优质服务。同时，众信中心积极联合电商企业、第三方机构、

消费者共同打造可信、可靠、健康、安全的电子商务可信交易生态圈。在互联网

身份验证业务方面，深圳标准院联合众信中心构建了基于商事登记信息、资质信

息、信用信息、商标信息等方面的权威数据，建立了统一代码验证、法人身份验

证、行业资质验证等验证平台，已成功应用于身份识别、电子合同、防伪追溯、

信用服务、产业链服务等业务领域。现有专职认证审核团队近 350 人，可以充分

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等资源促进工业互联网数字身份发展。 

2.标准编制 

2022 年 9 月至 2022 年 12 月，标准编制组充分调研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数字身份验证的国家政策现状、二级节点待核验企业信息字段等情况，深入标识

注册服务机构（二级节点）对数字身份验证的需求，同时分析了国内该领域标准

化情况。按照标准制定原则，理清数字身份验证数据格式及内容，形成了《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数据格式规范（工作组讨论稿）》。 

3.会议讨论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标准编制组召开多次内部研讨会，对标准草

案逐条、逐字进行了讨论，充分交换了意见，同时参加数字身份核验平台与二级

节点对接讨论会、数字身份核验平台建设专家咨询会，根据系统建设更新完善情

况，对标准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数

据格式规范（征求意见稿）》。 

三、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工业

互联网互联互通的神经枢纽。目前 5 个国家顶级节点建设完成并平稳运行，134

个二级节点上线使用，标识应用逐渐深入船舶、集装箱、石化、食品、医疗器械

等领域，标识主体类型多样、标识用户海量，其中身份安全至关重要。但当前工

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身份安全面临诸多风险，一是假冒身份、信息拦截。攻击者通

过对传感网络中传输的认证信息进行拦截、篡改、伪造、重放，获取用户敏感信

息，并假冒身份与解析服务器进行通信，导致业务无法正常开展。二是数据盗用、

管理失控。身份信息被伪造、权限策略被篡改或绕过，影响后续通信安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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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解析服务的可控性。三是标识资源失信、结果失真。攻击者滥用标识注册、

非法注册、伪造标识管理与代理机构、引发标识资源浪费、标识资源分配混乱、

标识资源失信、标识解析结果失真等安全风险。上述身份安全风险将致使标识解

析遭到入侵或攻击，波及企业、其他工业互联网关键要素乃至整个工业互联网生

态。由此可见，身份验证是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的安全门户，保障标识解析安全

的当务之急是做好身份验证。国家部委也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的身份核

验工作，工信部印发的《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标识注册管

理机构及标识注册服务机构应当对用户提供的身份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核

验。”然而，我国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处于初期阶段，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数字身份验证，以及可信、专业的身份验证第三方服务平台/机构尚欠缺，

开展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服务缺少相应规范。因此，有必要制定《工

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数据格式规范》，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

份验证服务的开展提供统一规范和指导。 

本标准对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数据的数据模型和数据格式等

进行规范，将有利于指导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应用服务平台的建设

和身份验证服务的开展，有利于构建基本的标识解析可信身份环境，提高标识对

象、服务节点的可信度，帮助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管理机构、标识注册服务机构、

企业用户、第三方服务机构等不同用户层在身份治理的合规注册、安全审计、高

效管理、安全保护等方面得到提升，减少标识滥用、标识资源失信、标识解析结

果失真等现象，从而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强化标识数据安全治理能力，激发安全

产业链新动力。 

四、标准编制的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 

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编制组以《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办法》（工信部信

管〔2020〕204 号）等国家政策和法规为主要依据，从国内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数字身份验证实际需求及应用现状出发，充分考虑当前数字身份验证的方式、流

程及内容，并结合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应用服务平台的具体实践，

确保标准具备良好的适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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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1.技术范围确定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的数据模型和数据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 

2.技术内容确定 

核心技术内容如下： 

1）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第 3章主要规定了对象类、特性、值域 3个术语和定义。 

2）数据模型 

本标准第 4 章主要规定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数据模型的涵

义、组成和描述方法。 

3）数据格式 

本标准第 5 章主要规定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数字身份验证数据的数据格

式，包括企业信息、法人信息和联系人信息。 

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和专利技术。 

七、其它说明 

无。 

 

 

标准编制组 

2023 年 1 月 


